
高鐵試運暢順 通車「無滲」可期
大雨時僅很少地方見水 港鐵：盡力確保無礙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於今年9月通車。

港鐵昨日表示，項目整體已完成

99.9%，於今年4月起展開的試營運

工作亦已完成70%，運作大致暢順，

並已完成逾300個演練，稍後會有大

型聯合演練進行。惟港鐵承認，西九

龍站於試營運期間出現的滲水問題，

仍在很少地方出現，工程團隊及承辦

商會盡力處理，確保高鐵開通時，不

會影響車站及列車的安全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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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站交通接駁情況
■西九龍站西面有三條行人天橋接駁至九龍站及鄰近位置

■西九龍站東面有兩條行人天橋接駁至柯士甸站

■西九龍站北面有一條行人天橋橫跨佐敦道行人天橋連接到西九龍站巴士總站

■西九龍站巴士總站東面有一條行人天橋連接文昌街

■兩條新建行人隧道分別連接西九龍站與連翔道行人路及柯士甸站

■重置的佐敦道行人天橋

■公共交通服務包括專營巴士及綠色專線小巴，巴士總站於西九龍站北面，巴
士及綠色專線小巴站設於近西九龍站東面入口的匯民道

■巴士總站北面設30個非專營巴士停泊位

■西九龍站東面入口附近設10個非專營巴士的上、落客區

■西九龍站內B2層設的士站及493個公眾泊車位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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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早前曾承諾，會定期交代高鐵的工程
進展及9月通車前的準備情況。港鐵車

務總監劉天成、公司事務總監蘇家碧及車務營
運總管（高速鐵路）李聖基昨日出席記者會，
介紹已進行逾100日的高鐵試營運進度，以及
西九龍站周邊交通和接駁安排。
劉天成透露，高鐵各項系統及設施的試營運
工作已完成70%，單是西九龍站內75部出入閘
機已測試逾5萬次；列車的試運行則分為3個階
段，4月時在香港的路軌行走，5月到內地段進
行測試，本月已運行至福田站和廣州南站，以
測試列車信號、軌道、供電系統和控制中心
等，令系統可作調整，同事亦能熟習運作。
他表示，整體試營運工作大致順暢，之前西
九龍站內部分位置出現的滲水問題，並未對試
營運造成影響，現時於大雨時只有很少地方出
現滲水，強調最重要是滲水不會影響車站及列
車的安全和運作，工程團隊及承辦商會緊密溝
通和盡力處理，確保在高鐵開通時，向乘客提
供暢順可靠服務。
至於試營運初期出現列車車輪磨耗率高於預
期的情況，劉天成表示，將潤滑劑的劑量作調
節後，車輪磨耗率已回復正常。

已完成逾300演練方案
而為令未來運作時各方能作出有效反應，劉
天成指港鐵因應不同情景制訂不同演練方案，
至今已完成逾300個，包括於上月底進行的一
個有600名員工參與的演練，未來仍有400個
演練進行。他表示，目前亦已進入大型聯合演
練階段，政府部門也會參與，包括如何疏散乘
客及進行救援等，會爭取在短時間內完成。
他續說，現時有逾500名員工參與試營運工

作，通車後人手將增至700人，除原本由在其
他港鐵線工作的具經驗人員抽調過來外，亦有
新同事加入，部分人員已在內地完成培訓，開
始為設備進行維護工作，進度令人滿意。

與內地鐵路商討「鋪圖」
對於有指高鐵未來每日只有一對前往北京、
上海等主要城市的班次，比原先預計為少，劉
天成回應表示，港鐵會與內地鐵路公司等商討
「鋪圖」工作，包括制訂時間表和停站地點
等。他強調，26公里長的高鐵香港段要與內地
2.5萬公里高鐵網連接，故需作整體考慮，他
們已聽到市民的聲音，定會作考慮。
至於高鐵票價及購票手續費等問題，劉天成
指特區政府、內地鐵路公司及港鐵已在不斷磋
商中，落實後會盡快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竣工在即，周邊主要
道路及行人接駁設施工程亦已大致完成。
港鐵指出，將有7條行人天橋和兩條行人
隧道，連接車站與本地交通網絡及附近發
展項目，未來由西九龍站往來港鐵西鐵線
柯士甸站及東涌線九龍站，步行時間分別
只需約4分鐘及12分鐘。
港鐵車務營運總管（高速鐵路）李聖

基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西九龍站周邊
主要道路及行人接駁設施工程已大致完
成，包括7條有蓋全天候行人天橋以及兩
條行人隧道（見表），為乘客及行人提
供安全及便捷的通道，往返該站及周邊
地區。
他指出，未來高鐵通車後，乘客由西

九龍站前往柯士甸站僅需步行4分鐘，即
可乘搭西鐵線；由西九龍站前往九龍站
亦只需步行12分鐘便可乘搭東涌線及機

場快線，前往本港鐵路網絡內任何地
區，非常便捷。

停車場設近500泊位
他續說，乘客亦可在車站地面層和車

站以北新建的西九龍站巴士總站，轉乘
專營巴士及小巴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車站亦設有旅遊巴士及的士上落客區，
便利乘客。為方便駕車人士，李聖基
指，西九龍站設有一個近500個泊位的停
車場，讓旅客使用，未來亦會考慮提供
泊車優惠方案，落實後會公佈。
除行人天橋，港鐵指車站周邊新建的

「三層式道路系統」，透過將地面交通
轉移到三層式的地底行車線，將前往西
九龍站和其他地區的車輛分流。
新道路系統為地面騰出空間，以設立

無障礙行人使用區，方便市民往來西九
龍站、西九文化區及附近發展項目。

■李聖基介紹高鐵最新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9條天橋隧道 4分鐘到柯士甸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於今年9月通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左起左起：：蘇家碧蘇家碧、、劉天成劉天成、、李聖基李聖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柯士甸站通往西九龍站行人天橋首次曝光柯士甸站通往西九龍站行人天橋首次曝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昨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接受警方建議，引用《社
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香港民族黨」本
身是非法組織，長期明目張膽鼓吹、煽動、推行「港
獨」，政府禁止其運作，合法合情合理，是維護國家安
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必要舉措。政府行動依據基本法和
本港法律，亦不抵觸人權法，無損害港人的言論和結社
自由，反對派指責政府「製造寒蟬效應」、「政治打
壓」，目的是混淆是非，干擾執法，縱容「港獨」，與
本港整體利益和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香港民族黨」公然以推動香港「獨立建國」為綱
領，揚言要廢除「未經港人授權」的基本法，因此成
立至今未獲註冊為法定社團或公司，根本就是非法組
織。「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陳浩天，亦因為鼓吹
「港獨」而無資格參選立法會,成立以來，「香港民族
黨」成員公然進行各種活動，包括在校園「播獨」，
經常跑到台灣、海外等地，出席各地「獨派」的研討
會，與「台獨」、「疆獨」、「藏獨」等分離勢力鈎
連。

「香港民族黨」的所作所為，嚴重違反憲法和基本
法，觸犯《社團條例》、《刑事罪行條例》等本港法
例。這次政府引用《社團條例》，根據《社團條例》
第8條中有關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理
由，採取禁止「香港民族黨」「港獨」運作的行動，
是一個合法、合理、公正的決定，獲得社會各界的廣
泛認同。基本法保障本港市民享有高度的言論及結社
自由，但言論、結社自由並非沒有限制，不能抵觸基
本法和本港法例有關保障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規
定。「香港民族黨」主張、煽動並且推行「港獨」的
非法行為，嚴重損害「一國兩制」，危害國家安全和
公共秩序，明顯違反了基本法，也抵觸人權法案相關

規定，完全不屬於法律保障範圍。
早於1999年，終審法院在一宗侮辱國旗和區旗案件

的判決中已清楚指出，發表自由的權利並非絕對，其
中需受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法律所限。終院又
強調，香港回歸後處於新的憲制秩序，「貫徹『一國
兩制』的方針極之重要，正如維護國家統一及領土完
整亦是極之重要一樣。」基本法第39條規定的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1991年制定的《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中予以本地化，第16條「意見和發表的自
由」就規定，發表自由之權利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
故得予以某種限制，當中就包括「保障國家安全或公
共秩序」。 由此可見，政府禁止「香港民族黨」運
作，法理依據充足，經得起挑戰。

自由並非絕對及無限制，而要受到法律的監管；鼓
吹「港獨」違憲違法，更非言論自由。反對派對此卻
置若罔聞，又以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為「香港民族
黨」開脫，更詆毀政府漠視人權，打壓公民社會。這
種指責分明混淆是非，以「言論自由」作擋箭牌，合
理化「港獨」言行，將政府依法遏止「港獨」行動妖
魔化，為「港獨」爭取生存空間。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在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
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
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
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
不能允許的。對「港獨」「零容忍、零空間」，是中
央和香港社會主流的共識，特區政府依法遏止「港
獨」，沒有任何灰色地帶，彰顯「依法遏獨」的決心
和意志，令「港獨」分子不敢造次，廣大市民拍手支
持，絕不容許反對派混淆是非，衝擊「一國兩制」底
線，損害國家安全，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依法禁制「港獨」組織 無損言論結社自由
28名Uber司機被控非法載客取酬，全部

罪名成立，但法官同時提到，「優秀的公共
政策必須考慮重大的科技突破」，呼籲政府
盡快採取補救措施。隨着新科技、新經濟發
展，本港法律必須與時俱進，檢討窒礙新經
濟發展的過時法例，既要平衡原有持份者和
公眾利益，更要為企業創新拆牆鬆綁，營造
鼓勵、培育新經濟的有利環境。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52（3）條，任
何人除非獲發公共巴士、小巴或的士等牌
照，又或取得出租車許可證，否則不得駕駛
或允許他人駕駛車輛作出租或載客取酬。在
現有法律下，裁判官判決全部被告罪成，是
依法辦事。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在判詞提
到，現今社會愈來愈多人使用手機上網，帶
來革命性的影響，Uber近10年更是急速冒
起。優秀的公共政策必須考慮重大的科技突
破，立法會早於2015年已留意到個人化及
點對點載客服務，呼籲政府盡快採取補救措
施。

Uber等網約車服務，是市民利用閒置的
自有車輛，透過網上平台撮合，提供點對點
的載客服務。與很多共享服務一樣，網約車
服務善用資源，為市民提供更多交通選擇。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已立法容許網約車服務。
英國倫敦在 2012 年夏季奧運會前夕發給
Uber營業執照，現時月活躍用戶達360萬；
內地在2016年出台網約車新政，明確合法
地位；Uber至2014年引入香港後，至今3
年多時間，有統計指已接載過百萬人次。事

實證明，網約車的存在不僅合理，而且需求
龐大。可惜，本港並未將網約車服務合化
法。

《道路交通條例》是 40 年前制訂的法
例，當時不能預計到今天科技發展催生網約
車服務，現有法律已落後於新行業、新經濟
的發展。社會上要求容許網約車服務合化法
的呼聲日趨強烈。消委會去年底發表報告，
建議當局為網約車引入牌照制度，並指出近
5年訪港旅客增加800萬人次，預計港珠澳
大橋落成、高鐵香港段通車及機場第三條跑
道落成後，目前18,000個的士牌照的服務更
顯不足。即使是的士業界，一方面反對「白
牌車」，但另一方面亦提出增設「優質的
士」，反映網約車對的士業界的競爭壓力，
驅使的士業界提升服務質素。消費者、消委
會、法庭都看到網約車服務合化法是大勢所
趨，政府有必要考慮為網約車引入牌照制
度，讓合情合理的新事物變得合法。

網約車合法化難免衝擊的士業界既得利
益，政府當然應廣泛諮詢，細心研究，盡可
能減少引入網約車對的士業界的影響。但無
論如何，本港要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除了政府要有良好規劃、投入資金、爭
取市民支持以外，法例配合亦必不可少。正
如港交所都修改上市條例，允許同股不同權
的企業來港上市集資，目的就是將本港金融
市場做大做強。期待政府盡快展開法例的諮
詢、修訂，消除網約車合法化的法律障礙，
為發展新經濟注入新動力。

與時俱進檢討法例 助推新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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